
107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與執行實務(第2期)

107年10月23日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 李冠德

國土計畫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
土地利用監測作法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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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照片來源：聯合報2018年4月3日聯合筆記／管理露營區只有公布名單？

環境敏感地區不當開發

海岸土地、山坡地、水庫
集水區等土地不當利用
非法開發
非法露營地
盜採砂（土）石
廢棄物回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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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轉用影響存量及生產環境

農地違規工廠

照片來源：天下雜誌第611期封面主題/農地上的世界冠軍，卻是違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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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做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
經濟發展快速變遷，期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為基礎，分
析土地覆蓋及使用情形，建立土地利用變遷趨勢，研擬空間
發展策略及計畫，以引導國土永續發展；並有效運用土地利
用監測科技工具及技術，辦理全面性及週期性土地利用監測，
迅速掌握地表改變狀況。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資料 資訊 知識

衛星影像
現地調查

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情形
變遷趨勢

國土永續發展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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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為擬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
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資料，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並
應定期從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

前項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資訊之公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辦理。

國土計畫法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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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比較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土地利用監測

辦理所需時間 長(2至5年) 短，即時(每年可辦理6期)

辦理範圍 全國性 全國性

成果資料 全域性
(完整土地利用分類)

局部
(找出變異點)

使用遙測影像 是 是

現地調查 是
(現地調查及分類)

否
(有現地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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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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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堡圖(1898年)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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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堡圖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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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繪製臺灣城市地圖(1944-1945)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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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第一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82-84年)-地政司
第二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95-97年)-國土測繪中心

98-104年:局部更新維護
105-109年：調整辦理範圍(扣除山坡地及國有林事業區範圍)，

調整頻率為每2年更新至2級分類。

 調查目的：掌握全國土地利用現況，作為空間規劃基礎資訊。
 調查分類：三級分類(9大類、57中類、101小類)。
 調查方式及更新維護：由國土測繪中心測量隊及部分委外辦
理，以農委會林務局農航所影像為基礎，並至現地進行調查，
內業製圖。

 經費概估：95-97年辦理全臺範圍更新至3級分類，共約2億3
千萬元；105-109年起，每2年更新至第2級分類，每年約
2,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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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土地使用分類色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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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圖(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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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森林資源調查(45年)
第二次森林資源調查(66年)
第三次森林資源調查(82年)
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97-103年)

 調查目的：了解全國森林分布及林地利用現況、森林蓄積及
森林碳儲存量等，並繪製林型及土地覆蓋型圖。

 調查分類：參考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及農航所航空正射影像，
依IPCC及林型分為林地、農田、草地、濕地、定居地及其他
土地，並細分27小類。

 調查方式及更新維護：調查範圍為森林法施行細則第3條所
定義之林地，約200萬公頃，現行調查係利用農航所航拍影
像，並由下轄8個林管處進行人工判釋，屬土地覆蓋調查，
受限於人力及航拍影像取得期程，未來規劃更新頻率為5年。

 經費概估：林務局97至103年度辦理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
查，由各林管處組成森林資源調查隊，投入62名人力，花費
經費約1億8千萬元(主要為外業調查之工資旅費)

農委會林務局-森林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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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山坡地利用調查(86年)
第二次山坡地利用調查(98-100年)
第三次山坡地利用調查(106-108年)

 調查目的：了解全國山坡地利用現況，並繪製山坡地土地利
用型態圖，協助山坡地保育治理及辦理查定參考。

 調查分類：參考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分類標準簡化為水田、旱
田、檳榔、茶園、常綠果樹、落葉果樹、農業設施、闊葉林、
針葉林、混淆林、竹林、雜木林、鐵路、道路、鐵公路與河
川交錯、交通設施、河流、水庫、水池、堤防、海洋、建築
區、墓地、遊憩景觀區、礦業、土石採取場、崩塌地、緻密
草生地等28項目。(二層級分類表)

 調查方式及更新維護：水保局刻正辦理第3次山坡地利用調
查，調查面積約98萬6千公頃，係以土地覆蓋調查為主，以
農航所正射影像圖為主，以通用版電子地圖及地籍圖為參考
資料，分3年完成北、中、南3區山坡地利用調查，並製作
98年及86年間土地變遷情形比較。

 經費概估：第二次及第三次山坡地利用調查為三年調查計畫，
每年約800萬至1000萬。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利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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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目的：農委會於105年辦理全臺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
為了解全國農地資源分布情形及可耕作農地範圍與面積，並
繪製農地分布圖。

 調查分類：依使用類型分為農糧作物、養殖魚塭、畜牧使用、
林業使用、休閒農場、農村再生設施、農水路使用、潛在可
供農業使用、道路或道路設施、河川或水利設施、農舍、住
宅、工廠、商場或餐廳、殯葬設施、宗教寺廟、公共或公用
設施、土石採取或堆置、遊憩設施、其他使用等，共20項。

 調查方式及更新維護：農糧作物及魚塭係利用衛星影像判釋；
建築及設施係以整合二手資料為主，包含畜牧場登記資料、
工廠臨時登記資料、寺廟登記資料及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等資
料，部分採現地調查及查驗。未來有關農產業之調查更新頻
率以1年1次為原則；農地建築或設施更新頻率以1年2次以上
為原則。

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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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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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納入行政院104
年 9 月 24 日 院 臺 建 字 第
1040050285函核定之「落實智慧
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
計畫（105－109年）」工作項目
之一。

依權責範圍各自更新：
• 內政部(山坡地及國有林以外範圍)
•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範圍)
• 農委會林務局(國有林事業區範圍)

 105年度起內政部更新頻率調整為
每2年更新至第2級土地分類系統
表。(最新成果為107年版)

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105-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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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各機關辦理現況調查之比較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農委會林務局

更新
頻率

105年起，每2年更新
至2級分類

不定期 104年起每5年更新

更新
範圍

全國扣除水保局及林
務局範圍

山坡地範圍 國有林事業區範圍

分類
表

三級分類
(9大類、57中類、101
小類)

二級分類
(9大類、28小類)

二級分類
(6大類、27小類)

分類
差異

(舉例)

• 「建築利用土地」：
商業、住宅、工業、
其他建築用地等4中
類，並再細分小類。

• 「公共利用土地」：
政府機關、學校、
醫療保健、社會福
利設施、公用設備、
換堡設施等中類，
並再細分小類。

• 「建築及公共設施
用地」僅分為建築
區及墓地2類。

• 「定居地」分為道
路、墓地、工礦開
採區、農(林)業附
帶設施、其他建物
等5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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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總說明：
為使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
區之相關規劃內容更符合未來發展需要，應以國土利用現況資
料為基礎，透過分析土地覆蓋及使用情形，建立土地利用變遷
趨勢，針對國土利用現況課題，研擬空間發展策略及計畫，以
引導國土永續發展。

是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資料為國土計畫之重要基礎，為使相
關基礎資料更為周延完整，並具有系統性、延續性及累積性，
爰擬具「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計九條。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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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具資料細緻度及更新頻率
 考量區域特性不同，其變遷速度不一，採分區定期方式辦理，

例如：提高城鄉範圍調查頻率，森林範圍無須高頻率調查。
 增加土地覆蓋調查(Land Cover)，以掌握全域性變遷情形。

 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資源整合應用
 為減少政府資源重複投入，並使調查成果有效整合應用，都

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得擬具調查計畫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擔任協辦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規
劃，分配其調查範圍、辦理時程及其他相關事項。

 例如：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於擬定、變更或通盤檢討時，得擬
具調查計畫，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期辦理調查前，彙整納入整
體調查計畫。

 明訂土地利用分類表
 制定一致性分類及細緻程度，並納入辦法(附表)。
 納入海域調查及分類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之立定目標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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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土地利用現況
調查

土地覆蓋
調查

為掌握陸域及海域之自然環境
現況及人文社會之使用樣態，
透過航空測量影像、遙感探測
等影像資料或其他科學儀器調
查成果，及其他輔助圖資進行
初步分析，並辦理現地勘查及
記錄後，予以分級及分類。

為掌握現況地景環境之分布
及規模，利用航空測量攝影
或遙感探測等影像資料進行
分析判釋及分類，以調查地
表資源情形。

 兼具資料細緻度及
更新頻率

 增加土地覆蓋調查
(Land Cover)，以
掌握全域性變遷情
形。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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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要點

草案條次 要點說明

§1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2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種類及定義。

§3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頻率及範圍。

§4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之辦理程序，及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
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申請自行辦理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機制。

§5 調查計畫須派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勘測。

§6 整合其他機關現況調查成果。

§7 土地覆蓋調查之辦理程序。

§8 委任、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辦理。

§9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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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土地覆蓋調查

主辦機關
(§3)(§8)

中央主管機關
得全部或一部委任、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調查範圍
及頻率

(§3)全國國土計畫之計畫範圍為原則，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評估政策需要及技術可
行性後決定之，必要時，並得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

辦理程序 (§4)(詳如後流程圖)
1.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土地利用現況調
查計畫，並蒐集調查所需圖資。

2.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主管機關或
其他機關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擔任
協辦機關。

3.中央主管機關統籌規劃，分配協辦機
關調查範圍、辦理時程及其他相關事
項。

4.調查成果應應辦理編修、整理，並應
土地利用分類系統表予以分級、分類
及統計分析。

(§6)其他機關現況調查成果，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需要協調其提供，並予分
級、分類。

(§7)
1.中央主管機關應蒐集航空測量攝影或
遙感探測等影像資料。

2.進行影像分析、比對及判釋，並予以
分類。

其他 (§5)須派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
調查或勘測時，準用本法第18條規
定辦理。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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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計畫

其他機關
調查成果

調查計畫：
1.工作項目及範圍
2.執行步驟(方法)
3.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
4.成果規格
5.辦理時程
6.需求經費
7.其他相關事項

其他機關
擬具調查計畫

申請擔任協辦機關

得申請

統籌規劃

實施調查
(主辦機關)

成果編修
(主辦機關)

成果彙整
(主辦機關)

視需要

分配調查事項

實施調查
(協辦機關)

成果編修
(協辦機關)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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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種類及
定義如下：
一、土地利用現況調查：為掌握陸域

及海域之自然環境現況及人文社
會之使用樣態，透過航空測量攝
影、遙感探測等影像資料或其他
科學儀器調查成果，及其他輔助
圖資進行初步分析，並辦理現地
勘查及記錄後，予以分級及分類。

二、土地覆蓋調查：為掌握現況地景
環境之分布及規模，利用航空測
量攝影或遙感探測等影像資料進
行分析判釋及分類，以調查地表
土地資源情形。

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種類及定義。
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為土地利用

現況調查及土地覆蓋調查等二調
查方式。土地利用現況調查係了
解土地如何被使用，除自然樣態
外，尚包含人文社會之使用樣態，
需要進一步辦理現地調查，始能
了解土地之使用樣態；至土地覆
蓋調查係掌握現況地景環境之分
布及規模，包含植被、水體、道
路、建物及裸露地等，可透過遙
測影像進行分析判釋及分類。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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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調查實施範圍以全
國國土計畫之計畫範圍為原則，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評估政策需要及技術可
行性後決定之，必要時，並得採分期
分區方式辦理。

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之範圍以全國
國土計畫之計畫範圍為原則，並
考量人力、經費、技術及政策需
要，由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後決定
之。

二、考量區域特性不同，其變遷速度
不一，宜採不同調查頻率辦理現
況調查較符合實務需求，例如森
林範圍變遷速度較慢，並不需要
進行高頻率調查，惟城鄉範圍變
遷速度較快，應提高辦理頻率，
以迅速掌握實際情況，故採分區
方式辦理，且各分區並以定期方
式進行。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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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為辦理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土地利用現況調
查計畫（以下簡稱調查計畫），並蒐
集航空測量攝影、遙感探測影像、地
籍圖、地形圖及電子地圖等調查所需
圖資，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
前項調查計畫應至少載明下列事項：
一、工作項目及範圍。
二、執行步驟（方法）。
三、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
四、成果規格。
五、辦理時程。
六、需求經費。
七、其他相關事項。

一、第一項明定土地利用現況調查之
辦理程序，應擬定土地利用現況
調查計畫，並蒐集、協調及整合
調查所需圖資，包括航空測量攝
影或遙感探測影像、地籍圖、地
形圖及電子地圖等，且各有關機
關應配合提供。

二、第二項明定土地利用現況調查計
畫至少應載明事項。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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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主管機關或
其他機關得擬具調查計畫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擔任協辦機關，由中央主管
機關統籌規劃，分配其調查範圍、辦
理時程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一項調查成果應辦理編修、整理，
並依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如附
表一及附表二）予以分級、分類及統
計分析。

三、考量減少政府資源重複投入，並
使相關調查成果得以整合應用，
第三項明定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
計畫主管機關於擬定、變更或通
盤檢討各該計畫時，或其他機關
基於業務需求，有辦理土地利用
現況調查需求時，得擬具調查計
畫，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期辦理調
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擔任
協辦機關，並由中央主管機關統
籌規劃，分配其調查範圍、辦理
時程及其他相關事項，彙整納入
調查計畫；又各該機關工作項目、
執行步驟（方法）、成果規格等
均應依調查計畫辦理，並由中央
主管機關檢核。

四、第四項明定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
統表，透過一致性調查項目及分
類，以利調查成果資料整合及統
計分析。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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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辦理前條調查計畫，須派員
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勘
測時，準用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調查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
調查或勘測時，應出示執行職務有關
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前項證明文件或標誌，指服務機關識
別證，並備有主管機關出具之公文。

一、考量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應至現地
調查，或有需要派員進入公、私
有土地或建築物，進行調查或勘
測作業，第一項爰明定準用本法
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參考國土測繪法
第九條第二項及國土測繪法施行
細則第四條第一項明定須派員進
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
勘測時之相關規定。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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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其他機關進行現況調查得依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調查計畫所列之
工作項目、執行步驟（方法）及成果
規格等事項辦理，並按第四條第四項
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予以分級、
分類，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協調其
配合提供成果及原始資料，並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成果編修、整理。

考量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
要，或有自行辦理現況調查情形，例
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森林資源
調查、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地利用型
態調查、漁業署藍海資料圖資建置、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附近海域水下
文化資產普查及內政部地政司海域調
查及其他調查成果，明定其他機關進
行現況調查得依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
調查計畫所列之工作項目、執行步驟
（方法）及成果規格等事項辦理，並
按本辦法第四條第四項土地利用分級
分類系統表予以分級、分類，並基於
資源共享，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協
調配合提供成果及原始資料，並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成果編修及整理後納入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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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土地覆
蓋調查，應蒐集航空測量攝影或遙感
探測等影像資料，進行影像分析、比
對及判釋，並予以分類。

土地覆蓋調查之辦理程序。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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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事項之全部或一部委任所屬
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或委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涉及第五條調查或勘測者，調查人員
應攜帶任職單位之證件，並出示委託
機關出具之公文。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第一項）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
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第二項）」，同法第十六條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又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
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
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
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
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考
量實務運作上，有委任、委託或委
辦其他機關、團體辦理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作業需要，爰明定相關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涉及調查或勘測時，
調查人員應備證明文件或標誌。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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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考量目前內政部持續辦理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作業，本辦法規定將涉及調整
現行作業機制及流程，為使後續作業
順利銜接，故本辦法施行日期衡酌實
際需要另定之。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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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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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後，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
府管制其使用，並由當地鄉 (鎮、市、區) 公所隨時檢查，其有違
反土地使用管制者，應即報請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處理。
鄉 (鎮、市、區) 公所辦理前項檢查，應指定人員負責辦理。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為處理第一項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案件，應
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
前項直轄市或縣 (市) 聯合取締小組得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
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5

如何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主動、有效
發現土地變異情形？

土地利用監測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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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2年

本署係自90年度

起辦理國土利用

監測作業。

103-106年

基於政府資源整

合，自103年起

由本部國土測繪

中心業務整合，

加入農委會水保

局、經濟部水利

署等機關單位。

107年起

依國土計畫法第

１９條，土地利

用監測為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事項，

經政策決定移回

本署(城鄉發展

分署)辦理整合

作業。

土地利用監測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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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影像
2017/01/22 SPOT6

前期影像
2016/09/21 SPOT6

利用衛星遙測影像分析判釋，並經過篩選後，將變異圖資輸出並
發布通報予各查報機關，於一定期限內回報查證結果(合法或違規)，
查屬違規並進一步填報違規後續處理，使得結案。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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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遙測是我們的「千里眼」，光譜反映的顏色代表不同地表現況。

光譜 紅 淺藍 深灰 黑 

衛星影像 

（假色影像） 

    
類別 植被 乾燥裸露地 潮濕裸露地 水體 

光譜 亮白 亮白 黑 

衛星影像 

（假色影像） 

   
類別 建物 雲層 陰影 

 

福衛五號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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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辦理6期全國土地監測作業及2期海岸線監測，透過前後期
影像分析、判釋找出土地變異點。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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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比一比

衛星 SPOT6/7 福衛二號 福衛五號

研發國家 法國 臺灣 臺灣

升空時間
2012年9月9日

2014年6月30日
2004年5月20日 2017年8月25日

除役時間 預計十年 2016年8月20日 預計五年

全色態影像
(Panchromatic) 

1.5米 2米 2米

多光譜影像
(Multi-Spectral)

6米 8米 4米

幅寬 60公里 24公里 24公里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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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比一比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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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比一比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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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比一比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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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 解析度(公尺) 最小判釋面積(平方公尺)

SPOT6/7 1.5 36(4*4*1.5*1.5)

福衛二號 2 64(4*4*2*2)

福衛五號 2 64(4*4*2*2)

Planetscope 3 144(4*4*3*3)

Sentinel-2 10 1600(4*4*10*10)

 衛星判釋的侷限性
 變異點面積要夠大

最小判釋範圍4*4 pixels
以解析度2公尺的影像為例
最小判釋面積為64平方公尺

 要不受到雲遮影響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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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鄉(鎮、市、區)公所在接獲變異點通報後，須至系統上查看
變異點資料，並至現地檢察並且拍照，至通報系統上傳及填寫變
異點是否違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所轄鄉(鎮、市、區)公
所填報情形進行稽核，查屬違規者應進行違規後續處理。

 已建立國土監測查報APP提供查報人員於現地檢查時使用，
並且可即時填報相關資訊。

 非都市土地查屬違規者，透過系統自動介接至地政司「土地
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無須重複填報違
規舉發案件。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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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迄今，共辦理69,520個變異點，69,088個
變異點完成通報，通報率為99.4%；查屬違規案

件共12,134件，查屬違規率為18%。

目前加入整合系統執行變異點查報回報作業，包含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林區管理處（含工作站）、國
家公園、經濟部工業局等共17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476個執行機
關(單位)。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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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及園區土地開闢利用分析 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開闢率

全國458處，獎投、促產、產創條
例編定之工業區、都市計畫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及環保科學
園區之土地開闢利用分析。

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之實際
開發情形。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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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劃設

烏石港周邊海岸段侵淤熱點分析

發現侵蝕變
化面積約
13,554平
方公尺

自然海岸線 人工海岸線

海岸線侵淤熱點分析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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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潮間帶範圍劃設

運用歷年衛星影像及潮位
資料，分析出較高高潮線及較
低低潮線兩條等高線，並繪製
潮間帶範圍。

香山濕地高美濕地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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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下陷地區魚塭變遷分析

臺灣西海岸地層下陷嚴重，
其地區涵蓋彰化縣、雲林縣、嘉
義縣、臺南市及屏東縣；為瞭解
此範圍內之魚塭是否符合非都市
土地容許作養殖設施相關規定，
故分析及統計現有魚塭土地使用
情形，以提供主管機關決策參考。

依據非都市土地容許作養殖
設施相關規定，魚塭可設置於農
牧用地(工業區、特定農業區除外)、
養殖用地、窯業用地、乙種建築
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其餘用地
視為不容許做魚塭使用。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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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變遷分析

Landsat 系 列
衛星自1972年開始
運作迄今，解析度
自80公尺提升至30
公尺。

運用每十年之
衛星影像分析1980
年至2010年都市發
展變遷情形。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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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發展率

員林都市計畫 (99年度)
建 物 : 144.6公頃， 23.9%
道 路 : 155.3公頃， 25.6%
裸露地 : 137.0公頃， 22.6%
植 被 : 168.7公頃， 27.8%
總 計 : 605.6公頃，100.0%

發展率
72.1%

員林都市計畫都市發展用地 (99年度)
都市類別 : 360.3公頃， 84.4%
植 被 : 66.5公頃， 15.6%
總 計 : 426.8公頃，100.0%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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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存量分析

農地高完整度:75~100%
農地中完整度:50~ 75%
農地低完整度: 0~ 50%

土地利用監測加值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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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土地利用型態日趨複雜，有效運用
科技工具及技術，作為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國土空間規劃、土
地開發管理及土地使用管制之輔助參考，以促進永續使用的目
的，實為當務之急。

 由於科技精進發展，創造各種土地利用監測先進工具及技術，
包含衛星、無人飛機或其他多元航拍工具，其具有資料獲取週
期短、掌握地表改變狀況迅速、影像資料涵蓋範圍廣及成本價
格低廉等特性，適合作為全面性及週期性土地利用監測工具。

 目前內政部、經濟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依權責辦理國土利
用監測作業，考量本法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土地利用監測，
為延續及整合現行監測作業，明確釐定監測範圍、有關機關權
責、運用事項、變異點通報及查報程序、人民或團體加入義工
機制及其他監測相關事項，爰擬具「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計十條。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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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確立土地利用監測之必要性。
民國90年以來僅透過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實施作業要點執行，
亦非法定工作事項，透過國土計畫法第19條明定為法定工作
事項，並訂定「土地利用監測辦法」，確立土地利用監測之
必要性。

 確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機關所扮演的角色。
 確立義工角色。

人民或團體均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加入義工。
 將加值應用分析納為中央主管機關應辦事項。
 納入教育訓練、評比及獎勵機制。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之立定目標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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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次 要點說明

§1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2 本辦法用詞定義。

§3 監測之範圍及頻率。

§4~5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事項。

§6 變異點通報及查報程序。

§7
其他機關申請加入機制及應辦事項，及配合提供變異點資訊
規定。

§8 人民或團體申請加入義工機制。

§9 教育訓練、宣導、評比及獎勵。

§10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草案條文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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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利用監測

主辦機關
(§3)(§4)

中央主管機關
得全部或一部委任、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監測範圍
及頻率
(§3)

1.全國國土計畫之計畫範圍為原則，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評估政策需要及技
術可行性後決定之。

2.每年至少辦理六次監測，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增減。

中央主管
機關應辦
事項
(§4)

1.蒐集航空測量影像、遙感探測影像及其他相關資料
2.辦理影像分析、比對及判釋
3.建立、維護及管理通報系統及義工舉報系統
4.通報變異點
5.監測成果加值應用分析
6.其他監測作業之策劃、督導及管考

加值應用
分析範疇
(§5)

1.建立自然海岸線變遷趨勢。
2.提供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更新範圍參考。
3.輔助強化土地違規查處機制。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可行事項。

草案條文要點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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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要點

項目 土地利用監測

辦理程序
(§6) (§7)

(§6)(詳如後流程圖)
1.中央主管機關經影像判釋發現變
異點，透過通報系統通知當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區)公所。

2.鄉(鎮、市、區)公所收到通報後，
一定期限內至現地檢查，並通報
登錄違規與否初步判斷情形。

3.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
查核鄉(鎮、市、區)公所上傳內
容完整性，並將處理結果登錄上
傳。

(§7)(詳如後流程圖)
其他機關申請加入通報系統
1.權責範圍變異點之追蹤管考，並定期
回報處理情形。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責成所屬權責機
關辦理變異點查處者，應將查處或查
報情形通報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其他機關依其權責辦理監測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協調其配合
提供變異點相關資訊。

義工機制
(§8)

人民或團體得申請加入義工，透過義工舉報系統上傳疑似變異點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接獲疑似變異點資訊，經分析、比對及判釋為變異點後，依前
述程序辦理。

其他
(§9)

定期辦理監測教育訓練及宣導，並就加入通報系統之有關機關、人民或團體
予以評比及獎勵。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67

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影像判釋發現變異點

(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查核

鄉(鎮、市、區)公所
現地檢查

通報及
通知

通報及
通知

檢查結果

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

檢查結果 處理情形

義工舉報系統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監測作業流程圖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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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點通報查報系統
影像判釋發現變異點

(中央主管機關)

有關機關(經同意加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責成
所屬權責機關辦理變異點

查處

其他機關
依其主管權責辦理

監測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

義工舉報系統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有關機關(經同意加入)
權責範圍之追蹤管考，
並定期回報處理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

有關機關辦理監測作業流程圖

通報及通知

協調配合提供變異
點相關資訊

查處或查報
情形通報

定期回報
處理情形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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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土地利用監測（以下簡稱監測）：

利用航空測量攝影或遙感探測等影
像資料，就不同時期影像予以分析、
比對及判釋，以掌握土地利用變化
情形。

二、變異點：利用不同時期航空測量
攝影或遙感探測等影像資料比對後，
地上物有改變之土地區位及範圍。

一、本辦法用詞定義。
二、依據國土測繪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十六款規定，「航空測量攝影及遙
感探測」指運用航空器或衛星為載
臺，以攝影機或感測器等器具，對
地面獲取影像或其他相關資料之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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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監測實施範圍以全國國土計
畫之計畫範圍為原則，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評估政策需要及技術可行性後決
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至少辦理六次監測，
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增減。

一、監測實施範圍，以全國國土計畫
之計畫範圍為原則，惟考量部分離
島及海域地區受限於航空測量攝影
或遙感探測工具、技術及天候關係，
無法納入監測範圍，爰納入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評估後決定監測實施範
圍。

二、考量目前實際作業情形，陸域係
每年辦理六期監測作業，海岸及海
域係每年辦理二期，又部分機關監
測實施頻率需求不同，爰明定監測
實施頻率為每年至少辦理六次監測，
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及技
術可行性予以調整。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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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
項：
一、蒐集航空測量攝影、遙感探測影

像、地籍圖、電子地圖及土地利用
調查成果等資料。

二、辦理影像分析、比對及判釋，與
圖資輸出。

三、建立、維護及管理變異點通報查
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

四、建立、維護及管理土地利用監測
義工舉報系統（以下簡稱義工舉報
系統）。

五、辦理變異點通報。
六、辦理監測成果加值應用分析。
七、其他監測作業之策劃、督導及管

考。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權責。
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第一項）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
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第二項）」，同法第十六條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又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
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
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
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
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準
此，考量實務運作上，有委任、委
託或委辦其他機關、團體辦理監測
作業需要，爰第二項明定相關規定。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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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項規定事項之全
部或一部，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
機關或團體，或委辦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

三、第一項第五款所稱變異點通報，
指將變異點資訊，透過通報系統，
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監測成果
加值應用分析範疇，至少包含下列事
項：
一、建立自然海岸線變遷趨勢。
二、提供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更新範圍

參考。
三、輔助強化土地違規查處機制。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可行事

項。

一、監測成果加值應用分析項目，各
該項目係扮演輔助國土規劃、國土
利用現況調查或土地使用管制功能，
並非取代現行有關機關法定權責。

二、第二款所稱「提供土地利用現況
調查更新範圍參考」，係因變異點
坐落區位及範圍，其土地利用型態
或有改變，爰以其作為土地利用現
況調查更新範圍之參考，以評估先
行辦理土地利用現況調查，即時掌
握現況情形。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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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經影像判釋發
現變異點後，應將變異點透過通報系
統通報及通知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
變異點所在鄉（鎮、市、區）公所應
於收到變異點通報後，於一定期限內
至現地檢查，並於通報系統登錄違規
與否初步判斷情形，並上傳現地照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查核鄉
（鎮、市、區）公所上傳內容完整性，
並將處理結果於通報系統登錄及上傳。

一、為利後續執行，爰明定中央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監測
變異點查報程序。

二、變異點查報步驟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經影像判釋發現
變異點後，透過通報系統通報及通知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鄉
（鎮、市、區）公所。
（二）變異點所在鄉（鎮、市、區）
公所應於收到變異點通報後，於期限
內至現地檢查，並於通報系統登錄違
規與否初步判斷情形，並上傳現地照
片。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查核鄉（鎮、市、區）公所上傳內容
完整性，並將處理結果於通報系統登
錄及上傳，以供中央主管機關查考。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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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三、考量通報系統之通報、登錄及上
傳等工作將配合實務執行需求隨時
檢討調整，為保留彈性，所規定之
一定期限，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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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其他機關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加入通報系統，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加入後，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各該權責範圍變異點之追蹤管考，

並定期回報處理情形。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由各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責成所屬權責機關
辦理變異點查處者，應將查處或查
報情形通報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依
其主管權責辦理之監測計畫，中央主
管機關得視需要，協調其配合提供變
異點相關資訊。

一、第一項明定其他機關得申請加入
通報系統及獲同意加入後之應辦事
項。

二、目前除內政部辦理土地利用監測
計畫外，經查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亦依其主
管權責，辦理河川及山坡地範圍之
土地利用監測作業，並由內政部整
合辦理委外發包作業，為掌握整體
土地利用情形，其他機關所辦理變
異點查處或查報情形亦有通報中央
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必
要，爰訂定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俾
落實國土整合管理。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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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三、此外，經查臺北市政府及桃園市
政府等機關亦辦理類似作業，為
了解各該機關變異點情形，爰依
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略以：「為擬
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
協調及整合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
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資料，各有
關機關應配合提供；…」於第二
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
協調其配合提供變異點相關資訊。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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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八條 人民或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加入義工，透過義工舉報系統
登錄及上傳疑似變異點相關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於接獲疑似變異點資訊，
應利用航空測量攝影或遙感探測等影
像資料，就不同時期影像予以分析、
比對及判釋，並經確認變異點後，依
第六條規定辦理。

為使土地利用監測能落實至全民參與，
明定人民或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加入義工，由義工於中央主管機關
建立之義工舉報系統，登錄及上傳疑
似變異點相關資訊，包含位置及照片
等，以由中央主管機關進一步利用影
像分析，並於檢視確認屬變異點後，
循變異點查報程序辦理，以達到輔助
遏止土地違規使用情況。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78

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定期辦理監
測教育訓練及宣導，並就加入通報系
統之有關機關、人民或團體予以評比
及獎勵。

辦理教育訓練、宣導、評比及獎勵之
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目前內政部持續辦理國土利用監測作
業，考量本辦法規定將涉及調整現行
作業流程，為使後續作業順利銜接，
故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衡
酌實際需要另定之。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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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監測不是萬靈丹
更重要的是，建立全民正確土地使用的價值觀

以達成國土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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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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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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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ndch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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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ndchg.tcd.gov.tw/Module/Volunteer/Web/Login.aspx


